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A6 2024年6月7日 星期五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粤 0303 民初 25574 号

王军：
原告王吉苗与被告李煜、王军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3）粤 0303 民初 25574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由审判员杨丽茵
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二个月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 2024 年
08 月 20 日 09 时 15 分在第三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临 2024-041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十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 年 6 月 6 日，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收盘价连续 18 个交易日低於人民币 1 元。若按上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
个交易日 5 月 31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7.1088 元计算，即使后续 2 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
低於人民币 1 元而触及交易类退市指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
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7 条的规定，若公司触及上述交易类强制退
市情形，上交所将在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
整理期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公司按上证综指采用的上周最后一个交
易日 5 月 31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7.1088
元计算，公司股票 2024 年 6 月 6 日收盘价为人民币 0.249 元 / 股，连续 18 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於人民币 1 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於面值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二、历次可能因股价低於面值被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 A 股股票

或者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於 1 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
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 10 个交易日（不
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
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 1 次，
直至公司股票收盘价低於 1 元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先
达到的日期为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的规定：交易类
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15 日、2024 年 5 月 28 日、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5 月 30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2024 年 6 月 1 日、2024 年 6 月 4 日、2024 年
6 月 5 日、2024 年 6 月 6 日分别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6、临 2024-030、临 2024-031、临 2024-033、临
2024-034、临 2024-035、临 2024-037、临 2024-038、临 2024-039）。本公
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十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事项
1.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

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

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於
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
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
理续冻手续。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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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於 2024 年 6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李益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恒天凯马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於控股子公司南昌凯马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详见公司同时刊载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於控股子公司南昌凯马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公告编
号：临 2024-04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於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详见公司同时刊载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於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公
告编号：临 2024-04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於提请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详见公司同时刊载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临 2024-046）。

公司董事韩彬对上述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投弃权票，弃权理由：
鉴於两家公司已长期停业，目前上市公司对两家子公司破产清算对其财务影响
无法准确估算，故均投弃权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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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4 年 5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於 2024 年 6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7 名，实际出席监事 7 名，其中职工监事 3 名。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杜军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於控股子公司南昌凯马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二）审议通过《关於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公司监事赵华清对上述议案（一）、议案（二）投弃权票，弃权理由：鉴

於两家公司已长期停业，目前上市公司对两家子公司破产清算对其财务影响无
法准确估算，故均投弃权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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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关於控股子公司
南昌凯马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南昌凯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凯马”）净资产已为负数，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公司拟依法对南昌凯马进行破产清算。法院是否受理并裁定本次破产清算
的申请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於控股子公司南昌凯马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为深化瘦身健体工作，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资产质量，公司拟依法对南
昌凯马进行破产清算，具体情况如下：

一、南昌凯马基本情况概述
（一）南昌凯马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昌凯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460925972
成立时间：2003 年 3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杨斌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
经营范围：机床、柴油机、内燃发电机组及各种配件、齿轮箱工程机械、

行走机械、其他电器机械、柴油机配套的终端产品、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电
器器材、五金交电、生产、销售；客车销售；以上相关产品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重矿（工程）机械生产、销售；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机械加工；起重机
械制造、销售及安装改造维修；国内贸易（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南昌凯马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26973.00 89.91
2 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027.00 10.09

合计 30000.00 100.00

（三）南昌凯马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7.95 734.68

负债总额 2747.28 1799.91

净资产 -1039.33 -1065.23

项目 2023 年 1 月 -12 月 2024 年 1 月 -4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56.75 -25.90

注：表格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申请破产清算的原因
目前，南昌凯马净资产已为负数，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司拟依法

对南昌凯马进行破产清算。
三、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4 年 4 月末，南昌凯马净资产 -1065.23 万元。经初步核算，南昌凯

马破产清算对公司当期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南昌凯马停业经营已持续较长时间，本次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

业务，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如法院裁定受理本次破产清算，
将由指定管理人接管南昌凯马，南昌凯马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
将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本次清算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最
终以会计师审计为准。

四、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办理南昌凯马破产清算相关事宜，但

法院是否受理申请并裁定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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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关於控股子公司
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宁

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宁公司”）净资产已为负数，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公司拟依法对凯宁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法院是否受理并裁定本次破
产清算的申请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於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
案》。为深化瘦身健体工作，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资产质量，公司拟依
法对凯宁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具体情况如下：

一、凯宁公司基本情况概述
（一）凯宁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747259221N
成立时间：2003 年 1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孙旭东
注册资本：5053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958 号 10 层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机电产品、建材、百货、服装、金属材料、
金银饰品、珠宝首饰、贵金属、煤炭、燃料油、矿产品的销售；批发：预包装
食品 ( 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凯宁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1830.0000 36.22
2 中国纺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689.4000 33.43
3 恒天览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10.6000 20.00
4 江正元 289.5272 5.72
5 刘  正 62.0155 1.23
6 顾  竘 39.6744 0.79
7 耿建英 23.2558 0.46
8 吴  波 23.2558 0.46
9 许  岚 23.2558 0.46
10 沈  逸 23.2558 0.46
11 黄  逸 23.2558 0.46
12 李文敏 15.5039 0.31

合计 5053.0000 100.00

（三）凯宁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3.89 333.89

负债总额 23401.45 23401.45

净资产 -23067.56 -23067.56

项目 2023 年 1 月 -12 月 2024 年 1 月 -4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2 0.00

二、申请破产清算的原因
目前，凯宁公司净资产已为负数，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司拟依法

对凯宁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三、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 2024 年 4 月末，上海凯宁公司净资产 -23067.56 万元，恒天凯马应收

凯宁公司债权为 23154.2 万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经初步核算，凯宁公司破产清算将减少归母净利润 14767.75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凯宁公司停业经营已持续较长时间，本次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
业务，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如法院裁定受理本次破产清算，
将由指定管理人接管凯宁公司，凯宁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
将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本次清算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最
终以会计师审计为准。

四、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办理凯宁公司破产清算相关事宜，但

法院是否受理申请并裁定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证券代码：900953        证券简称：凯马 B        公告编号：2024-046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 年 6 月 24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 年 6 月 24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958 号 6 楼 623 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 年 6 月 24 日
                                 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於控股子公司南昌凯马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

2 关於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於 2024 年 6 月 7 日在《上

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议案 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
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
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
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Ｂ股 900953 凯马 B 2024/6/18 2024/6/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4 年 6 月 19 日 9:00-17:00
（二）登记方式：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

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登记地点与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上海市中山北路 1958 号 6 楼 601 室
联系人：王猛           联系电话：021-52046604
邮箱：wm@kama.com.cn
六、其他事项
（一）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於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7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 年 6 月 24 日召开
的贵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於控股子公司南昌凯马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2 关於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於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表决。

高等法院

關呈請書的替代送達

報章公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

2024年破產案第1543宗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日期︰2024年6月7日

有關於2024年3月5日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單方申請人︰ 謝昭 (Tse Chiu) (判決債權人)

地址為香港新界屯門大興邨興輝樓29樓2929室的謝昭

（Tse Chiu）已針對你提交一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

下令如將該份呈請書的一份蓋章文本連同替代送達令

的一份蓋章文本以預付平郵方式送交香港新界天水圍

天 榮 路 天 頌 苑 頌 亭 閣 1 3 樓 1 3 0 4 室 並 註 明 由 郭 家 傑

（Kwok Ka Kit Danny）收件，及將本通知書在一份在香

港出版及發行之中文報章上刊登，則須當作已向你送

達該份呈請書；該項呈請將於2024年7月2日（星期

二）下午3時正在法院進行聆訊，你須於該日出庭，如

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的情況下針對你作出破產

令，特此通知。

司法常務官

致 郭家傑 (Kwok Ka Kit Danny)

有關︰郭家傑 (Kwok Ka Kit Danny) (香港身份證號碼

Z881xxx(x))

有關判定債務人AU YEUNG HON PUI (歐陽漢培) 事宜

由判定債權人LAU WAI CHUN (劉惠珍) 單方面提出

日期︰2024年6月7日

司法常務官

 香港新界沙田豐順街禾輋邨民和樓2111室

有關於2023 年11月8日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地址為Room 2613, 26/F., Ning Wah House, Lok Wah North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的LAU WAI CHUN (劉惠珍) 已
針對你提交一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下令如將該份呈請書
的一份蓋章文本連同替代送達令的一份蓋章文本以郵資已付
的平郵郵遞方式送交香港新界沙田豐順街禾輋邨民和樓
2111室( Room 2111, Man Wo House, Wo Che Estate, Fung Shun 
Street, Shatin, New Territories)並註明由AU YEUNG HON PUI (歐
陽漢培)收件，及將本通知書在一份香港出版及傳閱的中文報
章上刊登一次，則須當作已向你送達該份呈請書；(a)該項呈
請將於2024年6月25日下午3時正在法院進行聆訊，你須於該
日出庭，如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的情況下針對你作出
破產令，特此通知。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致： AU YEUNG HON PUI (歐陽漢培)

 (Room 2111, Man Wo House, Wo Che Estate, Fung Shun 
Street, Shatin, New Territories)

有關呈請書的替代送達

報章公告

HCB 6576 / 2023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院破產案件編號2023年第6576號

香港特別行政區

HCCW 131 / 20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公司清盤案件2024年第131號

檔案編號：CM/RY/15133/CPAL/ew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4年3月6日，

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7號海港城九倉電訊中心

10樓)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4年7月10日

上午10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

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

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

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

張世文蔡敏律師事務所

29樓2909至2911室

日期：2024年6月7日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仕，無論是反對或支持，必須

將有關其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呈請

人或其代表律師於本通告所述之地址。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仕的姓

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仕

或該商號，或該人仕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

須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足夠時間送達，以在不遲於

2024年7月9日下午6時送抵上述呈請人或其代表律師之地址。該通知

書必須以表格10形式，如需要加以適當修改。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32章事宜

                           及

有關宇華投資有限公司(GROUP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事宜

呈請人之代表律師

HCCW 132 / 20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公司清盤案件2024年第132號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4年3月6日，

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7號海港城九倉電訊中心

10樓)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4年7月10日

上午10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

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

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

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仕，無論是反對或支持，必須

將有關其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呈請

人或其代表律師於本通告所述之地址。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仕的姓

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仕

或該商號，或該人仕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

須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足夠時間送達，以在不遲於

2024年7月9日下午6時送抵上述呈請人或其代表律師之地址。該通知

書必須以表格10形式，如需要加以適當修改。

張世文蔡敏律師事務所

日期：2024年6月7日

29樓2909至2911室

檔案編號：CM/RY/15134/CPAL/ew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32章事宜

                           及

有關力潤投資有限公司(POWER GAIN

INVESTMENT LIMITED)事宜

呈請人之代表律師

HCCW 268 / 20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公司清盤案件2024年第268號

張世文蔡敏律師事務所

日期：2024年6月7日

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

29樓2909至2911室

檔案編號：CM/RY/15333/CPAL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仕，無論是反對或支持，必須

將有關其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呈請

人或其代表律師於本通告所述之地址。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仕的姓

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仕

或該商號，或該人仕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

須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足夠時間送達，以在不遲於

2024年7月30日下午6時送抵上述呈請人或其代表律師之地址。該通知

書必須以表格10形式，如需要加以適當修改。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4年5月7日，

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7號海港城九倉電訊中心

10樓)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4年7月31日

上午9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

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

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

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32章事宜

                           及

有關廣置發展有限公司(SINO SQUARE

DEVELOPMENT LIMITED)事宜

呈請人之代表律師

HCCW 269 / 20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公司清盤案件2024年第269號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4年5月7日，

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7號海港城九倉電訊中心

10樓)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4年7月31日

上午9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

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

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

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29樓2909至2911室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仕，無論是反對或支持，必須

將有關其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呈請

人或其代表律師於本通告所述之地址。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仕的姓

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仕

或該商號，或該人仕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

須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足夠時間送達，以在不遲於

2024年7月30日下午6時送抵上述呈請人或其代表律師之地址。該通知

書必須以表格10形式，如需要加以適當修改。

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

日期：2024年6月7日

張世文蔡敏律師事務所

檔案編號：CM/RY/15332/CPAL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32章事宜

                           及

有關怡高(香港)有限公司(JETCO (H.K.) 

LIMITED)事宜

呈請人之代表律師

HCCW 270 / 20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公司清盤案件2024年第270號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4年5月7日，

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7號海港城九倉電訊中心

10樓)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4年7月31日

上午9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

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

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

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

日期：2024年6月7日

29樓2909至2911室

檔案編號：CM/RY/15338/CPAL

張世文蔡敏律師事務所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仕，無論是反對或支持，必須

將有關其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呈請

人或其代表律師於本通告所述之地址。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仕的姓

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仕

或該商號，或該人仕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

須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足夠時間送達，以在不遲於

2024年7月30日下午6時送抵上述呈請人或其代表律師之地址。該通知

書必須以表格10形式，如需要加以適當修改。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32章事宜

                           及

有關漢興(香港)有限公司(SINO ASSET

(H.K.) LIMITED)事宜

呈請人之代表律師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

關於呈請的公告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公司清盤案件

2024年第281

及

東南海(香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日期︰2024年6月7日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

2024年5月8日，由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11樓向法院提出，特

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4年8月7日(星期三)上午

9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

擔人，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

時親自出庭或由為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

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如果要求獲得該呈請書之

文件，在繳付該文件的規定收費後，會獲得下述簽署人提

供該文件。

(檔案編號：D240015:003:LIT-MORT)

呈請人代表律師：蕭温梁律師行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7至131號有餘貿易中心16樓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必須將有關其擬

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簽署

人。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

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或該商號，或該

人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

夠時間送達或以郵遞送交，以在不遲於2024年8月6日下午

6時前送達上述簽署人。

HCCW 298 / 20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公司清盤案件2024年第298號

張世文蔡敏律師事務所

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

29樓2909至2911室

一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2024年5月21

日，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其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7號海港城九倉電訊中心

10樓)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該項呈請按指示將於2024年8月7日

上午9時30分在法庭席前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

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或由為

該目的而獲聘任代表他的大律師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

人，如要求獲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

得下述簽署人提供該文本。

日期：2024年6月7日

檔案編號：CM/RY/15329/CPAL

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仕，無論是反對或支持，必須

將有關其擬出庭的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呈請

人或其代表律師於本通告所述之地址。該通知書必須述明該人仕的姓

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址，且必須由該人仕

或該商號，或該人仕或該商號的律師(如有的話)簽署。該通知書亦必

須送達，或(如寄出)以郵遞送交，以足夠時間送達，以在不遲於

2024年8月6日下午6時送抵上述呈請人或其代表律師之地址。該通知

書必須以表格10形式，如需要加以適當修改。

有關《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32章事宜

                           及

有關永廣發有限公司(CONCORD FAIR

LIMITED)事宜

呈請人之代表律師

茲有離婚呈請書呈遞法院擬與答辯人何健文辦理離婚手

續。答辯人地址不詳，現可向香港灣仔港灣道 12號灣仔

政府大樓閣樓2字樓家事法庭登記處申請索取該離婚呈

請書副本乙份。如答辯人於壹個月內仍未與登記處聯

絡，則法庭可在其缺席之情況下聆訊本案。

司法常務官

呈請人

答辯人

本通告於香港發行的中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一天

徐愛明

及

何健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婚姻訴訟2023年第5831號

LA/MAT/15880/2022 (AT08)
FCMC 583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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